
事人
。
既然检察长提出设立监护和剥夺亲权的诉讼

,

法院据以作出判决
,

被监护人和被剥夺亲

权的人
,

当然只能向检察长提起诉讼
,

否则就没有可以起诉的对象了
。

我国民事诉讼法是否需

要作类似的规定
,

可以进一步研究
。

至于谈到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方式
,

那就比较简单了
。

检察机关参与已经开始的诉

讼
,

其诉讼地位只能是法律监督者
,

而不是原告
。
对于以法律监督者身份出庭的检察员

,

民事

诉讼法应当赋予广泛的诉讼权利
,

例如
,

在诉讼进行的任何阶段
,

检察员都有权查阅案件材料
,

调查案情
,

参加审查证据
,

对案件处理提供意见
。
如果认为一审法院的裁判确有错误

,

可以在

抗诉期间内向上级法院提出抗诉 ; 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
,

发现确有错误
,

有权提出抗诉
,

提请法院再审
。

前一种抗诉是在当事人不提起上诉的情况下发

生的
,

后一种抗诉是在全部诉讼程序终结后发生的
。

不论哪种抗诉
,

只要抗诉成立
,

诉讼就不

依当事人任何一方的意志为转移
,

将要继续进行或重新开始
。

但是
,

人民检察院参与民事诉讼

所具有的法律监督权
,

仍然具体表现为各种诉讼上的权利
。

列宁高度重视检察机关在监督法律统一中的作用
,

他说 : “ 检察长的唯一职权和必须作的

事情只是一件
: 监视整个共和国对法制有真正一致的了解

,

不管任何地方的差别
,

不受任何地

方的影响
。
检察长的唯一职权是把案件提交法院判决

。 ” ① 我国人民检察院担负着光荣而繁重

的法律监督的任务
,

其中包括刑事监督
、

监所监督
、

法纪监督和经济监督
。

随着法制的逐步健

全和加强
,

将会有更多的人身
、

财产权益纠纷和经济合同纠纷
,

要诉诸司法手段解决
。

承担起

对民事案件进行法律监督的任务
,

是时代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而光荣的责任
。
可以断言

,

检察机关参加民事诉讼的重要意义
,

必将 日益为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所认识
。 检察机关在保

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过程中
,

必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 列宁
`
论

“
双重

”
领导和法制

, ,

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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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_

海洋法 的几个问题

卢 绳 祖

前 盲

海洋法是各国在海洋方面相互发生关系时应遵守的各项国际准则
,

也是有关海洋权方面

的制度和规则的总称
。
它和其它国际公法一样

,

来之于国际惯例
、

国际条约
、

国际法院判例及

各国的国内法等等
。

早期梅洋法的内容主要限于领海与公海的定义
,

划分两者之间的界限
,

确

定公海四大自由的原则
,

在国际法中仅 占极小的比重
。

自从人类进入了电子时代
,

在利用侮洋

方面有了巨大的发展
,

海洋法的内容也随之而不断地丰富起来
,

出现了毗连区
、

渔区
、

专属经济

区
、

大陆架
、

海床和洋底的开发
、

防止海上污染
、

海洋勘探
、

群岛国水域
、

内陆国应享的权利等新

课题
,

它已逐渐形成为一个单独的法规体系
。

不问在东西方贸易的开拓时代
,

还是在帝国主义国家实行炮舰政策时代
,

旧海洋法的一些

原则都是在少数海洋强国的把持下
,

为其军事侵略
、

政治渗透和经济剥削服务的
。 “ 谁先控制

海洋
,

谁就先控制世界
” ,

成为一切强权主义者的信条
。
时至今 日

,

尽管世界上已发生了极其深



刻的变化
,

人类已处于空前的觉醒时代
,

但两个超级大国和极少数海洋强国仍然奉行这个信

条
,

把那些陈腐的观点如
“

领海宽度不超过三海里
” 、

“

海峡自由通行
” 、 “

资源开发自山
” 、 ` ’

海洋

勘探自由
”
等等有利于己不利于人的法则强加

二

于人
,

这就不能不 口益引起世界人民的不满和对

立
。

他们认为海洋制度涉及到世界所有国家的利益
,

各国应当不分大 孙
,

在平等的基溺 ,
_

认 良

协商
,

共同制定
。

属于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护国家主权
、

发展民族经济
、

有利国家安

全
,

边切要求彻底推翻建立在强权主义基础之上的旧海洋法原则
,

重行建立公平合理的新的海

洋制度
。

这已成为当前世界上反霸斗争 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一九七三年不结盟国家首脑会

议就曾通过了一个关于海洋法的宣言
,

提出了
’ `

新的海洋法规则应当切实有利于消除对各国安

全的威协
,

并保证尊重它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
” ,

表达 了人们要求建立新的海洋秩序的

强烈愿望
。

山于世界上人口激增与世界陆地资源供应不足的矛盾不断激化
,

人类的粮食和能源不足

问题 日益严重
。 :与地球总面积百分之七十

,

面积达三亿五千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内却蕴藏着巨

量生物资源和旷物资源
,

而这些资源又大都集中在大陆和岛屿沿岸的浅水海域
,

即毗连区
、

大

陆架和海湾周围
。

这些资源如何在公平合理的原则下加以分配利用而不为超级大国及海洋强

国所垄断
,

这就必然要促进人们扩展领海宽度
,

建立毗连区
、

渔区
、

专属经济区
,

规定大陆架

的范围及成立开发国际海底机构等合理措施
。

近年来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
,

大大地发展了海

洋利用体系
,

这些新措施更迫切需要解决
。

除了上述的情况以外
,

还应当特别着重提出的是当

绝。的国际结构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

当前世界已多极化
,

儿个强国主宰别国命运的时代已经一

艺; 不复返 了
。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

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
,

出现了不少民族独立国家
,

仅以 1卜洲而论
,

六十年代初期
,

非洲民族独立国家由战前的三个猛增到三十一个
一

自从一九六
_ _

年 丘月成立了非洲统一组织以来截至一九七九年为止
,

在这十六年当中又有十八个 !卜洲国

家众得独 立
,

目前非洲统一组织已拥有四十九个成员国
。

这些民族独立国家由
一

卜长期深受帝

国 权义的奴役和剥削
,

对于强权政治的行径深恶痛绝
,

都具有维护国家独立自主的强烈要求
,

遭遇相同和休戚 与共把这些国家团结在一起
,

在第一
、

第 二世界以外形成了庞大的第 三世界
。

为
一

J
`

保护共同利益
,

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进行协商和协同行动
, `

己们组织了七十
一

匕国集团
、

不

结盟首脑会议以及一些地区性的组织
,

在国际事务中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形成
一

了一交不 可

轻视的力量
,

彻底扭转了长期以来小国
、

弱国任凭大国
、

强国摆布的局面
。

同时作为全球组织

的联合国的会员国由成立时的五十一国激增至一百五十三国
,

中国
、

西欧
、

日木在国际事
一

务中

日益发挥重大的影响 一 二个超级大国已不能 再起支配一切的作用 犷 过去为超级大 }岁沂操

纵的联合国
,

也不得不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有所改变
。

不容否认
,

近年以来联合国在处理各

项国际事务中
,

在一定的程度上起了积极和有益的作用
。
实践证明出席联合国召集的第

一

三次

海洋法会议中
,

由于发展中国家占了绝大多数 (出席的国家和地区团体多至一百六十个
,

而

一九五八年联合国第一次海洋法会议的与会国仅五十余个 )
,

一 二个超级大国也不得不考虑这

些国家的意见和影响
,

而被迫作出一些妥协和让步
,

这就为重新订立新的海洋法提供 了一些有

利的条件
。

领海及领海宽度的斗争

沿海国主权及于其陆地领土及其内水以外邻接的一带海域
,

这些海域叫做领海
。

`

己是沿

海国家领土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

领海主权和领土主权一样
,

还上及于领海上主
,

下及于其



海床和底土
。

历来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都承认领海有别于公海或国际海域
。

对领海是否拥有

完全主权对沿海国的安全以及海关
、

卫生
、

渔业利益
、

海底资源开发和防止污染等都具有十分

重大的意义
。

关于沿海国领海起点的一条界线一向有低潮基线和直基线两种划法
。

沿海国有权根据本

国具体特点采用其中一种或两者兼用来划定自己的领海
,

但二国不得采用直基线法制度以致

将另一国的领海同公海或专属经济区隔断
。

至于领海宽度问题
,

国际法对此一向没有统一的

规定
。

传统的三海里界限 ( T h er e 一

m eil 五m )it
,

即三海里原则
,

最早是由荷兰法学家宾克肖克

( B yn ke sr hoe k ) 在十八世纪初从当时的军事角度提出来的
,

因当时海岸大炮射程只有三海里
,

在此范围内沿海国家可以进行有效的防卫
。

随着军事技术的飞跃发展
,

这个根据二百七十多

年前大炮射程计算出来的三海里领海宽度
,

从国防观点来看
,

早已没有任何意义了
。

超级大国

和海洋大国在霸权思想支配下
,

还想继续利用三海里原则来进行扩张渗透和掠夺海洋资源
,

这

当然要引起绝大多数国家的抵制和反抗
。

我国在对待领海宽度问题上则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确主张
,

认为确定一国的领海和

管辖范围是各国自己的主权
。

沿海国有权根据本国自然条件
,

考虑到本国的民族经济发展和

国家安全的需要
,

合理地确定自己适当宽度的领海
,

并在领海以外划定适当范围的专属经济区

或渔区
。
当然

,

在作出决定时应充分照顾到邻国的正当利益和国际航行的便利
。
如何确定一

个国际上合理的领海最大限度问题应当由世界各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商定
。

两个超级大国

不仅在领海宽度问题上也在其它一系列有关海洋权问题上和我们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
为了理

解关于改革海洋法斗争的实质
,

进一步了解一下这两个国家在对待海洋法的观点
、

态度及其在

海洋地理上所处的地位
,

是完全有其必要的
。

美苏两国对千海洋法问题所特的观点态度及其在海洋地理上所处的地位

尽管美苏两国有内在的矛盾
,

但在海洋法一些重大问题上往往采取了同一或类似的观点

和态度
,

但也各有所侧重
。
总的来说

,

美国兼顾到军事和经济两方面的利益
,

而苏联则特别侧

重于军事方面
。

美国派充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的代表团长理查森(曾任美国助理国务卿

及国防部长 )
,

在其所著《权力
、

机动性和海洋法》 (刊登于一九八O 年春季《美国外交季刊 ))) 一

文中曾明白指出
: “ 我们以传统的眼光看待我们的军事和商业利益

,

为了我们的船只和飞机的

活动
,

需要最大限度的自由
:
任何领海的扩张

,

会给这些自由带来潜在的损害
” 。

他认为美国的

武装力量在应付某一个地区危机时
,

需要直接的不受限制的航线
,

如果领海两边都扩张到十二

海里
,

那么不少重要海峡将丧失公海通道
,

往来船舰和飞机要受沿海国规章制度的约束
,

就不能

保持军事秘密和急速调度力量的机动性
。

如果实行二百海里的领海宽度
,

则势必将百分之四

十的海洋划入这种延伸以内的海域
,

许多重要的海洋如地 中海
、

加勒比海
、

黑海
·

纤海
、

波斯湾
、

日本海大都将包括在少于二百海里的沿海区域之中
。
实际上他们并不认真反对十二海里的领

海宽度
,

但要求对 自由通过海峡作出通融的规定 ;他们承认沿海国在毗连区和经济区的资源利

益
,

但必须喻
劲这些海域的航行自由和其上空的飞越自由

。

此外
,

理查森还在该文中以较多的

篇幅叙述了对公海海床和洋底的资源开发问题
,

这些不仅仅是他不人的意见
,

也反映了美国政

府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海洋制度的基本观点
。

事实说明美国对领海宽度问题一贯坚持其保

守立场
,

甚至在一九七九年八月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就领海宽度问题已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

后
,

美国白宫竟指示其海
、

空军坚持只承认各国领海宽度为三海里的原则
,

以维护其
“
自由通行



的权利
” 。

此举立即遭到世界上广大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谴责
,

认为这一

态度是在海洋问题土的一次大倒退
。

_

上述理查森在其 《权力
、

机动性和海洋法》 一 文中也表示

当这一消息传达至会议时
,

大多数与会代表由惊异转为愤慨
,

沿海国集团的八十七个国家立即

召集了行政性会议
,

两个政府领袖
、

八个外交部长和人数众多的其他官员以不同的论调进行谴

责
、

抗议和表示遗憾
。

理查森也不得不表示此举仅是根据美国传统的观点办事
,

无意于反对达

成十二海里领海宽度的协议
。

由此可见关于领梅宽度问题的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
。

至于苏联在对待领海宽度及海洋法其它问题上则采取了更加保守
、

更加露骨的态度
。

令

人瞩目的是苏联在过去对于海洋航行和利用问题是倾向于推动国际法前进和发展的
。

但 自从

它成为海洋强国以后
,

对海洋法的态度起了急邃的变化
,

在迭次国际论坛中它成为维护传统的

海洋法原则的辩护士
。

苏联代表和美国代表一样在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曾公开宣扬
:

“
国际悔洋法的前进和发展应当贯彻执行符合来之于长期历史的公认原则

,

它已成为国家生活

的一部分
,

形成了这些国家对世界海洋权力的坚实的法律基础
” 。

以这种理论作为指导方针的

苏联根本不可能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采取共同的步伐和行动
。

在建立了庞大的海军和海洋利

用体系以后
,

苏联始终坚持执行旧海洋法的原则以适应其扩张渗透的全球战略的目的
。

此外

还有出于特殊地理位置的原因
。

美国在海洋方面占有十分有利的地位
,

在面临大西洋
、

太平

洋两侧都具有不与其它国家海域连接的宽广的海域
,

而苏联在这方面却处于非常不利的情况
。

尽管苏联领土横跨欧亚两洲
,

为全世界幅员最大的国家
,

但世界上却没有一个海洋强国像它那

样几乎完全依靠进出别国近岸水域的
。

如果别的沿海国实行二百海里领海宽度或二百海里经

济区对来往船只进行控制的话
,

则环绕苏联的波罗的海
、

地中海
、

黑海及北海将成为各国主权

地带相互重叠之所
,

领海将使格林兰
、

冰岛
、

法罗群岛和英国的水域联结起来
,

置苏联水域于它

们的后面
,

而日本海向南的航道也将同样被封闭
,

在这种情况下
,

苏联将没有直接进出大西洋

和太平洋的通道
,

不仅为苏联海军全球战略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

而且也大大限制了苏联的

远洋捕鱼和探采活动
,

这是苏联万难接受的
。
因此苏联在迭次国际海洋法会议上一再坚持维

护旧的海洋法原则的立场
,

耍尽一切花招
,

甚至建议与会国应协商一致
,

用一揽子交易强使别

国接受其强加的条件以及表面上赞成协商实际上对关键性问题寸步不让等等
,

其所以如此反

对任何改革主要是从军事观点出发的
。

正如美国哈佛大学候补法学博士马 克
·

w
·

简 尼 斯

( M ar k
.

w
.

Ja nsi ) 在美国政府出版的《苏联海洋发展》一书中的《陷于窘境的保守派》一文中所说

的那样
: “ 苏联在对待修订海洋法问题上比其它任何国家还

`

右
, ,

不问它怎样抗议
,

苏联是海

洋法保守派的领导者
。 ”

关于在沿海国领海内的海峡的法体地位

扩大领海宽度与自由通过海峡有密切的联系
,

因此我们在讨论领海宽度时谈一下梅峡问

题
。

全世界经常用于国际航行的主要海峡有四十多个
,

其中有的不仅是沟通海洋的通道而且

在战略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

例如马六甲海峡是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剪道
; 直布罗

陀海峡扼大西洋和地中海航道的咽喉 ; 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是欧亚两洲的分界线
,

控制着黑海的出口 ;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石油通道的海湾地区以及多佛海峡
、

对马海峡等等均有

重要的战略作用
。
由于不少国家陆续把领海宽度扩大为十二海里

,

有些充作重要国际航道的

海峡被列人沿海国的领海范围以内
,

从法律上来讲
,

其所处地位与处于国际海域内的海峡不

同
,

沿海国可制定一切必要规章制度以保护其主权
、

安全和利益
。

各国领海制度规定外国商船



无害通过及外国舰艇和飞机在通过和飞越时必须遵守的准则同样适用于这些海峡
。
但对超级

大国来说
,

海峡自由通行被认为是生死依关的问题
。

依照他们的逻辑
,

要称霸世界
,

首先要控

制海洋
,

而要控制海洋则非保证自由通过一切国际航道不可
。
对主要依靠海运的几个经济强

国来讲
,

自由通过海峡也是它们极为关切的头等大事
。
因此

,

这个问题一直成为双方斗争的焦

点
,

也是阻碍扩大领海宽度的最大阻力
。

一先五八年联合国第一次海洋法会议通过的《领海及

毗连区公约》
,

在其第二十三条中规定
“
任何军舰不遵守沿海国关于通过其领海的规章

,

并且请

它遵守而仍不依从时
,

沿海国得要求该军舰离开其领海
。 ” 照理这里所称的领海应同样适用于

沿海国领海内的海峡
。

但同一公约的第十六条第四款却规定
“ 不得停止外国船舶在无害通过

公海之一部分与公海另一部分之间
,

并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
。 ” 在这里根本抹煞了位于公海的

海峡和位于各沿海国领海内海峡的界限
,

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海峡自由通过的原则
,

为超级大国

任意侵犯别国领海主权提供了公法上的依据
。
在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

,

维护领海主权

与海峡自由航行之间进行了多次较量
。

超级大国及一些海洋强国只同意在通过这类海峡时接

受经济上的限制
,

但坚持拥有绝对的自由通过权包括自由通过海峡的水面
、

水底和上空
。
联合

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在非正式综合协商案文内迥避了两类不同海峡的区别对待
,

仅笼统地规

定
“
构成用于国际航行海峡的水域的法律地位

,

不应影响海峡沿岸国对这种水域及其上空
、

海

床和底土行使其主权或管辖权
。 ” 为了调和两方面的矛盾

,

对往来舰艇和飞机采取了过境通过

( Tr na sit Pa ss a ge ) 的办法
,

这是国际海洋法上一种新制度
,

也是新名称
。

所谓过境通过是指
“
专

为在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一个区域或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另一区域之间的海峡连续不停或迅

速过境的目的而行使航行和飞越的自由
。 ” 海峡沿岸国则要求过境通行不能违反其对渔业

、

污

染安全及其它潜在威胁的监督和控制
。
至于潜水艇或其它潜水器应否和无害通行一样在海面

上航行并展示其国旗一节
,

尚无具体的规定
。

耐人寻味的是日本已于一九七七年宣布其领海宽度扩展至十二海里
。

其国内不少海峡如

对马海峡
、

津轻海峡
、

宗谷海峡等
,

其两侧宽度均在十二海里范围以内
,

应属领海内的海峡性

质
。

但依据 日本有关法律的规定
,

十二海里的领海宽度不适用于这些海峡
。

换句话说
,

这些海

峡仍然保持原来的国际海域内海峡的地位
。
我们认为 日本所以采取这种独特的态度可能出于

苏联船队进出于这些海峡频繁已成为一种惯例
,

同时由于 日本一向重视马六甲等海峡的国际

通道
,

如果自己对领海海峡采取了各项措施
,

就不能阻止别国在同一情况下采取类似的措施
,

否财将使自己陷于自相矛盾的地位
。

还要谈一下众所关心的马六甲海峡
。

这个海峡包括其出口处的新加坡海峡在内
,

全长达

一千一百八十八公里
,

是印度洋至太平洋的重要国际通道
,

海峡呈一喇叭形
,

在南部较窄处仅

三十七公里
。
自从印尼

、

马来西亚分别于一九五七
、

一九六九年宣布十二海里领海宽度以后
,

该部分海峡沦为沿岸国领海海域范围以内
。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马来西亚
、

新加坡和印度尼西

亚为了维护海峡地区的主权
、

安全和经济利益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共管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

峡的事务
,

组成合作机构负责海峡的航行安全问题
,

此后 日本也会同海峡的沿岸国共同完成了

海峡内航道制图工作
,

实行以来
,

尚未听说发生什么严重的矛盾
。

涉及领海宽度问题的一些地区性宣言及国际会议

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关于扩大领海宽度问题就出现了不少地区性的宣言
,

特别是一些

拉美国家
,

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
,

首先提出了扩大领海宽度和建立承袭海 (或专属经济区 )的



主张
,

后来逐步形成为世界性的
、

抵制海上掠夺
、

保卫领海主权的运动
。

从一九五二到一九七

一 年这二十年当中
,

拉美国家在智利
、

厄瓜多尔和秘鲁等国的倡议 下
,

先后签署丫《圣地亚盯宣

言》
、

《利马宣言》
、

《蒙得维的亚宣言 》
、

《圣多明各宣言》
,

主要在宣布
“

各国有权不山店地于吧
、

地质

特点和合理利用海洋资源的需要等因素
,

确定它们领海主权和管辖权的范围
” ,

并为实现这一

目标而相互支援
。

这些国家除少数把其本国领护爵呈度扩展为二百海里外
,

其余一些国家则
一

于

凉来的领海以外再设立一百八十八海里的经济区或渔区
,

对于该区内的海洋资源享有管辖权
,

但根据新国际海洋法的原则继续尊重航行
、

飞越
、

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 自由
。

领海问题到一九三 O 年才成了国际会议讨论的对象
。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

为了开始迸行比际法编纂工作
,

于一九二八年向各国征求意见
。

当时有 二卡 九国政府表示希

望讨论领海间题
,

但有三国即法国
、

意大利和波兰对在此问题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
。

从 一九三 0 年起
,

为了讨论订立新的海洋法
,

召开多次国际会议
。

在这些会议上
,

维护旧

的海洋秩序和要求建立新的海洋秩序之间
,

进行过多次的较量
:

( 一 ) 一九三O 年在海牙举行的国际法编纂会议
,

有四十八国参加
。
领海宽度为该会议的

主要议题之一
。

当时报告采用三海里领海宽度的只有二十个国家
,

都是那些在海洋方面拥有

广大既得利益的国家
。
根据美国专家博格斯 (氏 99 , ) 的统计

,

那时世界上商船总吨数的百分

之七十几是在采用三海里领海宽度的国家进行船舶登记的
,

即船籍属于这些国家
。
当时英国

出席这一会议的代表曾经指出 : “
三海里限度是拥有几乎世界上商船总吨数的百分之八十的

沿海国所能接受的领海距离
” 。

美国伊利诺大学教授乔治曼纳 (G eo r ge M a n n er ) 至今仍然认

为
“

拥有巨量商船的英
、

美两国仍维持三海里领海界限
,

而主张十二海里宽度的只是些共产主

义和发展中国家
” ① 其实领海的宽度对于每一个沿海国家来说

,

有多方面的密切的利害关系
,

不仅仅生: 商船航行利益 仃关
,

理应由沿海国根据各该国的实际情况
,

适当地照顾到别国船舶的

航行方便
,

确定其领海界限
,

绝不能由几个拥有商船吨数较多的国家硬将不超过三海里领海宽

度的限制强加于人
。

何况沿海国将其领海宽度扩展为十二海里也绝不会损害别国商船航行的

利益
。

因此
,

英美两国在会上为不得超过三海里领海宽度的主张辩护
,

遭到了许多国家的反对
。

而且在主张三海里宽度的国家中
,

有些主张附带毗连区
,

有些 (如意大利
、

西班牙等国 ) 则主张

六海里领海宽度
,

意见也不完全一致
。

因此
,

会议未能就领海宽度问题达成协议
,

最后仅就领

海的含义及关于领海宽度的起算标准的意见作为会议报告的附件
。

(二 ) 一九五六年四至七月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由于与会国对于领海宽度意见分歧
,

未能

达成协议
,

最后在该会议通过的海上法条款第三条中作出如下的规定
:

1
.

委员会承认
,

关于领海的界限
,

国际实践并不一致
。

2
.

委员会认为国际法不允许将领海扩张到十二海里以外
。

3
,

委员会对在这限度内的领海宽度不作任何决定
,

但注意到
: 一方面许多国家所规定的

宽度大于三海里
,

而另一方面
,

许多国家由于它们自己的领海宽度较小
,

因而不承认这项大于

三海里的领海宽度
。

4 委员会认为领海宽度应该由国际法会议予以订定
。

但问一貌似公允的国际法委员会在它通过的海上法条款的公海部分第二章毗连区第六十

七条却作了如下的规定
:

① `美国百科全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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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在和它的领海相毗连的公海区域中
,

沿海国得行使如下述目的所必要的控制 :

(甲 ) 防止在它的领土或领海内违反它的海关
、

财政或卫生条例 ;

(乙 ) 惩罚在它的领土或领海内违反上述条例的行为
。

2
,

毗连区不得超出起量领梅宽度的基线十二海里以外
。

据此
,

不难看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始终认为在沿海国近岸十二海里海域中
,

既有领海部

分
,

也有公海部分
,

实际上是倾向于维持传统的领海宽度制度
。

(三 ) 一九五八年二至四月份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在 日内瓦举行
,

关于领海宽度向题

出现了尖锐的分歧
。

美
、

英等国不得不改变传统的三海里界限
,

提 出了妥协方案
,

建议六海里

领海宽度并另加六海里作为沿海国管理渔业的范围
,

但要受历史传下来其他国家的捕鱼权的

限制
。

这个妥协方案并未获得通过
,

会议于一九五八年四月廿九 日却通过了《领海及毗连区公

约》 。
这个公约除对领海定义及界限作了一些技术性的说明外

,

并未规定领海的宽度
,

但在第

二章毗连区第二十四条作出如下的规定
:

1
.

沿海国得在毗连其领海的公海区内行使必要的管制 :

(甲) 防止在其领土或领海内发生违犯其海关
、

财政
、

移民或卫生规章的行为
。

(乙 )惩治在其领土或领海内违犯前述规章的行为
。

2
.

此种毗连区从测量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
,

不得超过十二海里
。

这个条款仍首先将毗连区的宽度限制在十二海里以内并且巧妙地将它列人公 海 范 围 以

内
。

沿海国对毗连区仍只能就所列举的事项作出必要的管制
,

完全忽略了许多国家认为极为

重要的安全区和渔业区的作用
。

这基本上仍是反映了海洋大国的主张
,

是一九五六年国际法

委员会的海上法规定的翻版
。
诚如国际法学家弗兹摩力斯 ( Fr zit m ari ec ) 表示的那样 : “

毗连

区仍属国际水域
,

仍属公海地位
,

并不处于沿岸国的主权或任何程度的司法权管辖之卞
。 助

(四 ) 一九六 O 年三至四月第二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

仍在 日内瓦举行
。

关于领海宽度向

题集中为
“ 六海里

”
和

“
十二海里

”
之争

。
有十八个国家提出了承认每个国家都有权规定自己的

领海宽度到十二海里
,

而美国则与另一些国家提出类似一九五八年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所提出的那种妥协方案
,

均为全体委员会所否决
。

(五) 自一九七四年起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陆续在 日内瓦
、

加拉加斯等地召开
,

至一

九八O 年已经开过了九次会议
。

经过与会国反复协商
,

拟订了《非正式综合协商案文》
。

案文

第三条规定
: “
每一国家有权确定其领海的宽度

,

直至从按照本公约确定的基线量起不超过十

二海里的界限为止
。 ”
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

: “
沿海国的毗连区

,

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

起
,

不得超过二十四海里
” 。

第五十八条规定
: “
专属经济区

,

从测量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不得

超过二百海里
” 。

关于公海的定义
,

该案文第八十六条明确规定
: “
本部分的规定适用于不包

括在国家的专属经济区
、

领海或内水或群岛国的群岛水域内的全部海域
” 。

这个案文体现了一

定程度的妥协和协商的精神
,

从修定海洋法的总过程来看
,

无疑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

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均已先后废弃了传统的三海里宽度的界限而在不同程度上扩大了

领海的宽度
。
我国政府早于一九五八年四月发表了关于领海的声明

,

确认我国领海宽度为十

二海里
。

这项规定适用于我国一切领土
,

包括我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
、

台湾及其周围各岛
、

澎

湖列岛
、

东沙
、

西沙
、

中沙
、

南沙等群岛以及其他属于我国的岛屿
。

由于大势所趋
,

不少原来主张保持三海里领海宽度的海洋大国如日本
、

法国
、

意大利
、

加拿

大等国也陆续把它们的领海宽度扩大为十二梅里
。

在七十年代就有五十七个国家陆续宣布改



变领海宽度为十二海里到二百悔里
,

其中属于第二世界的国家即有八国之多
。

(甚至老牌三海

里领海宽度国家荷兰也于一九七九年十月廿六 日采取了十二海里的领海宽度 )
,

同时还有四十

三个国家包括美
、

英两国在内宣布实行了二百海里渔业保留区和不同形式的经济区
。

参照一九

七八至一九七九年《英国政治家年鉴》的统计资料
,

在一百二十八个国家中仍奉行三海里领海

宽度的仅有美
、

英等十九国 ;奉行四海里到六海里的有瑞典
、

挪威
、

芬兰等八国 ;奉行十二海里的

有法国
、

意大利
、

中国
、

日本
、

加拿大
、

苏联等六十七国 ;奉行十五海里到五十海里的有刚果
、

坦桑

尼亚等九国 ;奉行超过五十海里到一百海里的有加蓬等两国 ;奉行超过一百海里到二百海里的

有巴西
、

厄瓜多尔
、

秘鲁
、

乌拉圭
、

阿根廷等十六国 ; 依据国际法和地理座标规定领海宽度的有菲

律宾
、

汤加
、

西德等三国 ;尚未表态的有冰岛
、

尼加拉瓜
、

黎巴嫩等四国
,

可以看出现在世界上实

行领海宽度超过三海里的国家已达一百零五个
,

扩大领海宽度已成为不可阻当的历史潮流
。

关于国际海床
、

洋底的开发问皿

最后我们还要附带提一下国际海底的开发权问题
。

关于这个向题
,

发达的国家与发展中

国家之间在历期会议中发生了严重的矛盾
。
直至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一九八O 年七至八

月第九期会议上才达成妥协方案
。

由干国际海底位于公海范围以内
,

弄清公海的性质将有助

于了解这个棘手问题的性质
。
历史上对于公海有两种不同的解释

:
一种认为公海是

“

无主的
”

( R es n
ull ui )s 不属于任何国家

,

按照这一种解释
,

无主物就可以占有
,

谁先占有就归谁
,

传统

的国际海底开发自由以此作为理论和法律上的依据
。

另一种解释则认为公海是
“ 公共有的 ”

( Re
。

oc m m un )si
,

应公平均归全世界人民共同使用
,

而且只能用于和平的 目的
,

任何国家不得

有效地主张将公海的任何部分置于其主权之下
。

早在一九六七年马耳他派往联合国的常驻代

表阿尔维德
·

帕尔多博士即主张把公海海床和洋底作为人类
“
共同遗产

”

(c
o m not

n H er it ga e)
,

并建议设立一个国际机构
,

作为所有国家的受托团 ( Tr us et c
) 来对这一地区实施监督和管制

。

同年联合国设了国家管辖区外的海床洋底委员会
,

一九六九年委员会成员数扩大为九十一个

国家
。
虽然联合国二十五届大会于一九七O 年十二月采纳了帕尔多所提共同遗产 的 原 则 宣

言
,

二十九届联合国大会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通过的《国际经济的权利与义务宪章》 ,

在其第二

十九条中明白规定
: “
超越国家管辖权范围以外的海床

、

洋底及底土以及其中的资源属于人类

的共同财产
。 ” 根据一九七 O 年十一月十七日第二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二千七百四十九号决议

,

各国保证区域内资源的勘探和开发
,

仅用于和平的目的
,

由此获得的利益
,

根据普遍同意的带

有广泛性的国际条约建立关于该地区资源的国际制度以及包括实施这些制度的相 应 国 际 机

构
。
但是一些工业化国家主张采取许可证制度

,

不管私人社团还是国家组织
,

均可同国际管理

机构缴纳相当费用取得许可证以取得某一部分国际海床的开发权
。

美国甚至主张感兴趣的国

家可以通过协商订立
“
小公约 ” ,

在联合国统一机构之外
,

有限度地进行海底采矿
。

但广大发展

中国家则坚持国际海底资源系人类共同继承的财富
,

应由国际性的政府间的统一海床组织主

持开发工作
,

不容许个别具有先进开发能力的工业化国家独享其利
。

经过几年的激烈争论
,

最后达成的妥协方案是
,

国际海底资源的开发应在国际海底管理委

员会的控制下采取
“ 平 行开发制

” 的方式进行
,

即国际海底机构有权直接进行开发
。

开发活动由

这个国际机构中的下属企业部具体进行 ; 同时有关国家和私人公司也 可在指定区域进行开采
。

但关于海底矿产生产的最高限度问题
,

尚有待明年一次会议解决
,

人们预计
,

在明年的第十期

会议上
,

新的海洋公约将会完成
。


